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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国契约法中的犹太因素

杨东东∗

１２世纪末,经过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英国形成了以令状制度为

基础的普通法.在普通法的框架下,中世纪英国发展出很多契约诉讼

形式,形成了契约法的雏形.学者们在追溯英国契约法形成和发展的

源头时,多追溯至复兴的罗马法中.其实,中世纪英国契约法只是“嫁
接”了罗马法的法律术语和概念,在法律实践中则参考了已成熟的犹太

法律,使英国契约法可以合理地处理纷繁复杂的民事纠纷,进而促进了

英国借贷业和经济的发展.对中世纪英国契约法中犹太因素的探讨有

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世纪英国契约法的状况,本文拟在此方面作

些初步的尝试.

相较于欧洲大陆而言,英国真正意义上的契约法的形成要比欧洲大陆晚

３００年.①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英国的契约法能够很好地处理当时纷繁复杂的社

会关系和法律关系呢?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梅特兰以来,西方法律史对

中世纪英国契约法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展示了英国契约

法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诉讼程序、诉讼内容及如何转向现代契约法.② 学者

们在研究时绕不开一个重要问题,即中世纪英国契约法受到了哪些其他法律体

系的影响. 之前的学者们一般认为中世纪英国契约法最主要的渊源是复兴的罗

马法. 笔者在检索相关学术文献后发现,真正对中世纪英国契约法的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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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已然成熟的犹太法律. 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中世纪英国法

律史的有关成果,就此问题谈些初步看法.

一

学者们在探讨中世纪英国契约法史时,普遍认为犹太人的法律对英国契约

法产生的影响很少. 整体上来说,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尽管犹太法律思想和实

践在整个文明世界产生的强有力影响的重要标志是可辨别的,但犹太法律传统

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几乎被完全忽视了.① 著名法律史学家

伯尔曼就提到:“无论是犹太思想还是犹太法律都没有对西方法律制度产生任何

实体性的影响,至少流传下来的文献表明的事情就是这样. 这种情况的一个根

本原因可能是在犹太教中缺少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分离:对于１２世纪的犹太人来

说,犹太法的每一部分都植根于作为上帝圣言的«圣经»以及作为上帝意志所选

中者的犹太人共同体的特征之中. 同时,«塔木德»强烈的决疑色彩也使它与西

方法律思想不能相容,后者注重法律原则的系统化.”②国内学者在«犹太人与世

界文化»一书中同样提到,从学术界来看,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犹太人对法律发展

的有效影响,并将其原因归结为犹太法律对各国的情况不适用,且学者需要旷日

持久的研究才能掌握犹太法律错综复杂的细节.③ 对于中世纪而言,布鲁伊蒂

尔也将原因归结于中世纪基督教徒对于犹太法律传统缺乏普遍缺乏热情.④ 梅

特兰和波洛克也指出:“留居在英国的犹太人是否对我国法律体系留下任何永久

的痕迹? 尽管我们可以提出这一问题,但我们断难论辩清楚. 我们很难设想,从
LexJudaica中会有任何成分转化为基督教徒的规矩,因为基督教对LexJudaica
是嗤之以鼻的. 但是对于在１２９０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国际性的 LexJudaismi,
则万万不能如此臆断.”⑤拉比诺维茨则肯定了中世纪犹太法律实践对英国契约

法产生的影响,他指出,LexJudaismi确实在中世纪英国契约法中留下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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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只不过这些印记已经完全融入到了英国法律体系中,以至于学者们忘记了

它们的犹太法律源头.①

夏皮罗认为,中世纪英国普通法是不同文化融合的综合体,其法律体系也是

不同法律融合的产物,犹太人的法律便是其中之一. 犹太人法律实践中的若干

因素已完全融入到了英国法律体系当中,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书面借贷协议,即契

约(shetar或Starr).② 奥尔巴赫则肯定地指出,中世纪英国普通法中的许多原

则、法律诉讼形式和习惯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将其源头追溯到犹太人的成文法律

和口头法律当中.③ 可见,犹太人的法律确实对中世纪英国法律特别是对以债

务为核心的契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内学者莫玉梅认为,尽管犹太人在

１２９０年被爱德华一世全部驱逐出英国,但他们毕竟在这个国家(英国)生存繁衍

了２００多年,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④ 莫玉梅关注的是经

济的发展,但犹太人对英国法律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饶本忠也指出:“法律

文明是欧洲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制度、思想等欧洲人引以为豪的文明形

式,对世界其他地区法律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它的发生和研

究既与日耳曼因素有关,也与罗马、基督教因素有关􀆺􀆺犹太因素也是欧洲法律

文明发生与研究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欧洲法律文明的来源之一.”⑤不过,饶本忠

用大量篇幅来论证犹太人法律对欧洲整体的影响,而没有将笔墨倾注于中世纪

英国契约法中.
学者们在探讨中世纪英国契约法的形成时,多将其源头追溯到罗马法当中.

在中世纪的西欧大陆上,掀起了一场对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为主要内容的罗

马法的大规模研究运动,这场运动就是罗马法的复兴. 此时英国的法学家也受

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在契约法领域对罗马法概念和术语的“嫁

接”. 学者对中世纪英国契约法的罗马法溯源,多关注的是中世纪重要的法学著

作«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 学者们将两者与复兴中的罗马法进行对比,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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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世纪英国契约法来源于罗马法. 维瑟尔指出,布莱克顿依据盖尤斯和查

士丁尼罗马法的法律体系为样板,以人、物和诉讼行为为引子,对英国的成文法

和习惯法进行了构建.① 保罗􀅰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就契约与侵权形成的债而

言,布莱克顿及其同道从罗马人那里,从阐释他们学说的注释法学家那里贪婪地

吸取养分. 布莱克顿对罗马法以一种经过些微改良的方式加以利用,而这一罗

马法学说的“继受”为契约法以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起点.② 不过,范􀅰卡内冈

也提到,布莱克顿熟知阿佐的«法律概要»,并力图在«国法大全»的帮助下,对普

通法作理论上的全面阐述,可是实际上它不符合以法院为主导的法律职业者的

胃口,法官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理论上的说教,而是与案件、先例、诉状等实际操作

相关的内容,尤其是诉状.③ 普拉克内特也认为,«格兰维尔»是用拉丁文完成

的,因此无法避免使用一些罗马法的法律术语,不过其实质是纯粹的英国法律传

统. 至于«布莱克顿»,罗马法在其论著中的影响,并不能证明罗马法对普通法存

在影响,因此以布莱克顿的论著作为论证依据是不太妥当的.④ 奥尔巴赫在«塔

木德———通向普通法的一种路径»一文中就认为,只有很少学者提到了犹太司法

对普通法系统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将法律遗产完全归功于罗马法. 其实,在

«法学总论»公布很久之前,犹太人已经发展出了行之有效的司法系统.⑤ 虽然

中世纪英国契约法在司法实践中没有真正采用罗马法的内容,但是其法律概念

和术语确实是从罗马法当中借鉴而来. 英国人从罗马法当中借鉴了契约法相关

的概念和术语,但是依然需要成熟的司法实践作为参考,此时犹太人成熟的契约

司法实践进入了英国人的视线当中.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很少有民族像犹太人那样专注于法律的发展. 由于中

世纪犹太人在英国生活了２００多年,犹太人对中世纪英国法律的发生与演进有

着重要影响,特别是正在形成中的英国契约法.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过往的学者

们往往忽视了这一因素,多将目光聚集在复兴的罗马法中. 只有探索出中世纪

英国契约法的犹太因素,才能真正理解英国契约法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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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世纪英国犹太人是随诺曼征服者大批来到英国的,在此之前有个别的犹

太商人因商业需要曾到过英国. 不过,他们并没有定居下来. 在中世纪的西欧,
英国是最后一个接纳犹太人而又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驱逐犹太人的国家. 诺

曼征服后,犹太人便大量进入英格兰,并在“征服者”威廉的保护下定居下来,而

威廉一世保护犹太人的目的是将犹太人作为收入和借款的来源.① １２９０年,犹

太人虽然被驱逐出了英国,却为英国留下了很多遗产,包括对中世纪英国契约法

的影响. 中世纪英国犹太人以借贷为中心的契约法律实践已非常成熟,原因主

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犹太人本身具有严密且复杂的法律体系;第二,中世纪犹太

人在英国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第三,中世纪英国的犹太人拥有发达的借贷业.
首先,英国犹太人关于借贷和契约的法律源于犹太人重要的法律著作«塔木

德»(Talmud)②,一般意义上的«塔木德»指的是«巴比伦塔木德». «塔木德»不

是一部普遍意义上的书,而是从公元前２００年至公元５００年大约７００年时间在

以色列地和巴比伦流传的犹太教口传律法及其解释的权威文献总汇. 就法学而

言,«塔木德»是关于犹太贤哲对规则和判例进行的绝妙讨论和决定的大量记

录.③ «塔木德»不是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典,而是对详细和具体的法律案件的讨

论汇编. 同时,«塔木德»不仅是一部法典,还包括许多其他主题.④ 中世纪英国

的犹太人在契约方面最重要的借贷契约相关的法律规范是５世纪在«塔木德»的

基础上形成的. 经过几个世纪的实践和学者的研究,到１１世纪已经发展得非常

完善和成熟. 犹太人在进入英国时发现,英国本土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法

律规范,必然促使犹太人使用自身的法律体系.⑤ 在整个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对

«塔木德»的研究非常活跃. 中世纪英国犹太人在契约方面的法律实践就是围绕

«塔木德»而发展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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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中世纪犹太人在英国社会中拥有特殊的法律地

位,这与英国国王有着密切的关系.① 总体而言,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的创立者

亨利二世对英国犹太人大体实行保护的政策,将犹太人视为属于王室所有的“奴

仆”. 也就是说,中世纪英国的犹太人属于英国国王,他们的财产也属于英国国

王.② 或者说,中世纪英国犹太人活在国王的容忍和意愿下,当犹太人去世的时

候,他们的财产将归于英国国王. 其他人想要拥有犹太人,必须获得国王的许

可.③ 编写于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的«忏悔者爱德华律令集»首次明确提出国王享

有对犹太人的绝对司法权,相关条例如下:所有犹太人,不管身处何处,都应处于

国王下辖的官员的监管和保护之下;没有国王的同意,任何犹太人不能置于某些

势力强大者的保护之下,因为犹太人及其财产皆属于国王所有. 如果有人扣留

了犹太人或者犹太人的财产,国王有权索回属于自己的财产.④ 因此,从理查德

一世到亨利三世,他们基本施行了对犹太人保护的政策,在人身上对犹太人施以

保护并授予一定的司法自治权.⑤ 因为犹太人拥有这种特殊法律身份,国王允

许犹太人在国王法庭以自身的法律实践来执行与非犹太人的借贷协议. 国王对

于滞留在英国的犹太人不仅施行人身保护,而且在国王法庭审理犹太人和非犹

太人的借贷契约诉讼时施行有利于犹太人的政策. 国王保护犹太人的财产就是

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且从法律诉讼当中国王还能获得诉讼费用,这些诉讼费用也

是国王的一项重要财政来源. 当借贷者拒绝支付债款时,国王往往通过国王的

法庭强制执行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借贷契约,以此获得债款１/１０或者１/６的诉

讼费用.⑥ 中世纪英国犹太人凭借着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在契约方面的法律实

践中可以获得国王更多的保护.
最后,中世纪英国犹太人拥有发达的借贷业. 中世纪英国犹太人从事的职

业并不限于借贷业,但因为种种限制,犹太人在借贷业的表现最为出色⑦,并在

很长时间内英国犹太人垄断了英国的借贷业. 英国犹太人借贷业的快速发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R．B．Brown,S．McCartney, “TheExchequeroftheJewsRevisitedtheOperationandEffectof
theScaccariumJudeorum,”TheMedievalHistoryJournal,２００５,８(２),pp．３０３Ｇ３２２．

J．A．Shapiro, “Shetar􀆳sEffectonEnglishLaw—ALawoftheJewsBecomestheLawofthe
Land,”Geo．LJ,１９８２,７１,p．１１８１．

J．A．Shapiro, “Shetar􀆳sEffectonEnglishLaw—ALawoftheJewsBecomestheLawofthe
Land,”Geo．LJ,１９８２,７１,p．１１８５．

转引自莫玉梅:«中世纪英国犹太财政署初探»,«世界历史»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参见莫玉梅:«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研究»,第９５页.

H．G．Richardson,TheEnglishJewryunderAngevinKings, GreenwoodPub．Group,１９８３,

pp．１６１Ｇ１７５．
参见莫玉梅:«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研究»,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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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犹太人关于借贷的法律实践走向完善. 中世纪英国犹太人以借贷业为主要

职业的原因在于:第一,此起彼伏的欧洲排犹浪潮,不时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境,导
致犹太人不能依附于土地,最终脱离农业. 第二,１１世纪欧洲的城市开始兴起,
为了垄断当地的手工业,城市非犹太手工业者纷纷组成行会,对加入行会的手工

业者有严格的规定,大部分犹太人被排除在手工业之外. 第三,中世纪基督教会

禁止从事有息贷款活动,大部分基督教徒被迫服从这项禁令. 因为犹太人是非

基督徒,不受禁令限制,大部分犹太人都转向从事有利可图的借贷业. 尽管在犹

太人被驱逐出英国之前,英国基督徒已经开始从事借贷业,但在数量上远远不能

跟犹太人相提并论.① 第四,“犹太人只能靠钱生存”的历史现象促使犹太人从

事借贷业. 对于散居在非犹太社会的犹太人来说,生活的权利与其说是一个人

生来具有的,不如说是用金钱买来的. 犹太人的居住权不是作为天赋的,而是有

条件恩准的,即要拿出钱来. 比如,在一些地方,犹太人需要缴纳人丁税才能获

得居住权. 在另一些地方,犹太人要缴纳更多的税额才能居住在当地.② 第五,
诺曼诸王和金雀花王朝的创立者亨利二世对犹太人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也是

犹太人在英国可以发展出发达借贷业的一个重要原因.③ 发达的借贷业需要英

国犹太人在法律方面给予救济,促使英国犹太人关于借贷的法律快速发展.
离散在各国的犹太人本身具有严密而复杂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成为

中世纪英国犹太人借贷契约司法实践的基础;中世纪英国犹太人凭借其特有的

法律身份,国王的保护使得犹太人自身的法律在英国借贷契约法律实践中得到

广泛的发展;中世纪英国犹太人发达的借贷业,促使犹太人在自身已有的法律规

范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借贷契约的司法实践. 正是因为有上述事实的存在,中世

纪英国的犹太人才发展出成熟且复杂的借贷契约司法体系. 在国王的保护下,
作为国王资金和财政来源的犹太人建立了犹太财政署和契约档案柜制度. 在这

些制度的基础上,犹太人形成了以借贷为中心的法律实践,这些法律实践包含很

多关于契约的原则和程序. 这些原则和程序深深影响了中世纪英国的契约法,
使英国契约法从一诞生就有成熟的法律实践可以借鉴,并得到长足的发展,进而

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
英国建立了最完善的犹太管理体系,这是欧洲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比拟的.

在这一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部分———档案柜制度和犹太财政署. 对于借债人

①

②

③

参见[法]雅克􀅰勒高夫:«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周嫄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８页.
参见徐新:«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３~１２５页.
参见莫玉梅:«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研究»,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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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只要国王强制执行犹太人的债务契据,逃避法律责任的最好办法就是攻击

犹太人社团,从而毁灭他们的肉体和借贷记录. 因此,１１９０年爆发了暴徒对伦

敦犹太人的袭击.① 在这场暴乱中,暴徒毁掉了大量的契据,进而损害了国王的

利益. 因此,理查德一世在１１９４年颁布了«犹太条例»,建立了对犹太借贷契约、
抵押品、租金和财产进行登记的档案柜体系,以此来保护犹太人以及国王的自身

利益. 同时,创建于１２世纪末的犹太财政署更是成为犹太人诉讼的专用法庭,
极大地方便了犹太人追回债款和解决与基督徒借方之间的纠纷.② 据此,英国

建立起了专门存放犹太人契约记录的档案柜制度,档案柜在所有拥有相当犹太

人的城市建立起来. 档案柜的建立使得英国犹太人的借贷业更加规范,进而使

相关的法律实践也更加成熟. 英国国王为了监督犹太人金融借贷活动和保障王

室权益建立了犹太财政署. 国王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所需来决定犹太财政署的

管理职能. 犹太财政署并不是只有司法职能,还有财政和行政职能,但最重要的

还是司法职能. “犹太财政署还具有法庭的职能,对涉及犹太人的案件行使司法

权,包括涉及犹太人的财产纠纷、债务纠纷、犹太人改宗时其财产充公所产生的

纷争,以及犹太人犯法或被人谋杀等案件.”“总的来说,犹太财政署的这些职能

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犹太人把钱借贷给以土地作为抵押的基督徒的借贷活

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债权人或其受让人(包括国王在内)为了保证自己的本金和

利息的偿付而产生的行为所衍生的,都是在为国王服务,因为国王本人就是英国

最大的债权人.”③正是在这样严密的管理系统中,英国犹太人在契约方面有了

成熟的法律实践.

三

１２世纪末,经过英国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英国形成了以令状制度为核心

的普通法. 同时,英国的城市和商业开始复兴,出现了大量有关债务和契约的民

事案件. 这些案件的出现,需要普通法给予相应的司法救济. 城市的兴起和国

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 旧的地方习惯法

和教会法不能解决社会出现的新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 于是,人们就要求用一

种能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法律来代替旧的法律体系. 因此,英国诞生了一些处

①

②

③

J．A．Shapiro, “Shetar􀆳sEffectonEnglishLaw—ALawoftheJewsBecomestheLawofthe
Land,”Geo．LJ,１９８２,７１,p．１１９４．

参见莫玉梅:«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研究»,第９６页.
莫玉梅:«中世纪英国财政署初探»,«世界历史»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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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私人契约的诉讼形式,这些诉讼形式包括:债务之诉、收回非法扣押动产之诉、
审计之诉和盖印契约之诉. 这些契约诉讼的一些法律原则和程序或多或少借鉴

了犹太人的法律实践. 英国基督徒不仅从犹太人的借贷业中获取了利益,也开

始学习重新建立自身的借贷业.① 之前的英国基督徒虽然不经营借贷业,却在

与犹太人的交往中已十分熟悉犹太人的借贷业及其法律实践. 犹太人法律对英

国契约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债务之诉的影响;第二,对盖

印契约之诉的影响;第三,对质押契约的影响.
中世纪英国普通法下的契约法形成时期发展相对完善的诉讼形式是债务之

诉. 从债务之诉和犹太人独有的契约诉讼的措辞来看,犹太人的法律对于债务

之诉的发展一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英国犹太人的传统实践中,他们依据本

身的契约法用传统的形式来形成书面借贷协议.② 债务之诉也需要双方当事人

形成书面借贷协议,这显然借鉴了犹太人的法律实践. 同时,债务之诉中免除债

务的法律实践也源于犹太法律实践. 犹太人的清偿契据与１４世纪用拉丁文签

署的清偿契据很相似,都详细地说明了清偿或豁免债务证据之前的有关权利和

债务. 显然,中世纪英国契约法中的清偿契据是从犹太法律中借鉴来的,而不是

土生土长的.③

中世纪英国最具契约性的诉讼形式是盖印契约之诉,也受到了中世纪英国

犹太人法律的影响. 从形式上来看,犹太人法律实践中的shetar是指书面的签

字契约,这是形成法律责任的基础. 英国的盖印契约之诉与shetar极其相似,
都要求有当事人的签字或盖印,同时都作为最终的契据来看待.④ 在英国盖印

契约之诉中,加盖印章的契据是法庭中最为重要的证据,是盖印契约之诉的关

键. 从时间上来看,犹太人的法律实践在英国盖印契约之诉之前,显然是犹太人

的法律影响了盖印契约之诉. 同时,１１９４年英国的犹太人聚集在北安普顿,给

予理查德一世一大笔钱作为馈赠. 因为１１９０年的暴力袭击犹太人事件,犹太人

要求国王给予借贷契约更多关注作为回报. １１９４年及其之后,犹太人的借贷契

约一式三份,债权人、债务人和档案柜各保存一份. 在普通法的法律实践中,在

处理盖印契约之诉的纠纷后,会形成一份协议诉讼(fine)用来判决争议土地的

①

②

③

④

R．R．Mundill, TheKing􀆳sJews: Money, Massacreand Exodusin MedievalEngland,

BloomsburyPublishing,２０１０,p．９７．
J．A．Shapiro, “Shetar􀆳sEffectonEnglishLaw—ALawoftheJewsBecomestheLawofthe

Land,”Geo．LJ,１９８２,７１,p．１１７９．
参见饶本忠:«欧洲法律文明中的犹太因素»,«北方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G．Horowitz,TheSpiritofJewishLaw, New York:CentralBookCompany,１９５３, pp．４５１Ｇ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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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 而很多当事人经常会抱怨因为协议诉讼的丢失,使得他们的权益在王室

法庭中得不到应有的救济. 而在１１９５年的王室法庭中,诉讼协议已经是一式三

份的,这显然受到了１１９４年犹太人法律实践的影响.①

中世纪英国借鉴犹太人法律实践最显著的领域是质押. 普拉克内特认为中

世纪英国犹太人的法律对英国普通法的影响极少,还是认为契约法中的质押源

于犹太人在质押方面的法律实践.② 在论述中世纪犹太人法律实践对英国契约

法的影响时,提到最多的是犹太人法律实践中成熟的shetar. Shetar的基础是

所有抵押物品(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产生的利息.
“犹太人的抵押品”影响了１２８５年实施的“扣押令状”(coritofelegit),波洛

克和梅特兰就认为此令状是以“犹太人的抵押品”为样板的.③ 其实,１２８５年的

占地执行令是以犹太人的质押为模型的,１２８５年的占地执行令只是将已有的司

法程序扩展到所有的借贷当事人之中. 犹太人法律中的“odaita”(字意为“保

证”)是英国契约法中“保证书”的原型.④ 在实践中,中世纪英国犹太人在所有

文件中皆用希伯来文书写且证实了犹太人之间或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交

易,即odaita. 英国现存可利用的希伯来文件中,odaita是最多的. 在１３世纪,
所有关于基督徒欠犹太人债务的文件,都是以具结的形式出现,这些在犹太财政

署中以完整或缩写的形式出现. 犹太人的odaita和英国法律中的具结(recogniＧ
zance⑤)极其相似,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是显而易见的.⑥

就质押品而言,犹太人的法律开始只关注于不动产,后来逐渐扩展到动产,
而英国在借鉴犹太人的法律时,也全盘接受了这样的原则.⑦ 最初,债权人的留

置权只涉及债务人的不动产. 后来,通过在契据中插入一项特殊条款,债务人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F．A．Lincoln,TheStarra:TheirEffectonEarlyEnglishLawandAdminis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Press,１９３９,pp．１３６Ｇ１３７．

T．F．T．Plucknett,AConciseHistoryoftheCommonLaw, TheLawBookExchange, Ltd．,

２００１,pp．６０５Ｇ６０６．
SirFredericPollockandFredericWilliam Maitland, TheHistoryofEnglishLaw: Beforethe

TimeofEdward, Vol．I,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８９８,p．４７６．
参见林太、张毛毛编译:«犹太人与世界文化———在科学􀅰文学和社会法律的维度上»,第２１５~

２３１页.
普通法上的具结,是在存卷法院或在经授权的治安法官前作出的保证,此项保证随即载入存卷

法院的档案,具结人保证清偿债款. 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

１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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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Bloch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５６,pp．２５９Ｇ２６０．

J．A．Shapiro, “Shetar􀆳sEffectonEnglishLaw—ALawoftheJewsBecomestheLawofthe
Land,”Geo．LJ,１９８２,７１,p．１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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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权扩展到了动产之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塔木德»司法理论的发展,质押

不仅限于现有的动产和不动产,还扩展到将来获得的财产.① 拉比诺维茨认为,
中世纪英国契约法中典型的质押采用了无条件转让质押财产,且当债务清偿后

需将财产返还给抵押人. 传统观点认为这种质押形式可追溯至１３世纪中期,实
际上至少可以追溯至１２世纪. 起初,此种交易采用了两种契据:第一,自由保有

地的让与契据;第二,清偿抵押债务的解约契据. 这两种契据形式是１２世纪由

犹太人介绍到英国法律当中的. 或者说,当时英国人从犹太人那里学来了借贷

业,也采用了这两种契据形式.②

中世纪英国契约法中的犹太因素对英国经济生活和法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从经济角度而言,扩大了信贷的基础,为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上文提到,虽然有基督教的禁令,已经有基督徒开始从事借贷业,且得到不断的

发展,进而使得货币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增长. 从事借贷业的基督徒会将从事借

贷业的犹太人当作敌人,这也是犹太人被驱逐的原因之一.③ 经济的发展需要

大量资金提供支持,英国从事借贷业的基督徒就为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所需

的资金. 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债务纠纷在一个国家中,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却是

经济生活稳定的基石. 关于契约和借贷的法律是以债务为核心的,英国契约法

在借鉴犹太人法律的时候,便大量借鉴了债务方面的程序和原则,促使关于债务

的民事纠纷可以得到迅速和妥当的处理. 总之,中世纪英国契约法借鉴了犹太

人成熟的法律实践,促使英国的借贷业和经济可以稳步发展.

结　语

中世纪英国的犹太人拥有发达的借贷业,在其传统的法律基础上,发展出了

成熟且复杂的契约诉讼司法实践. 当１２９０年犹太人被英国驱逐出境时,犹太人

在契约方面的司法实践已然深刻地影响了英国诞生不久的契约法. 中世纪英国

因为自身没有成熟的契约诉讼司法实践,加之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

从犹太人的法律中借鉴了大量关于契约的司法程序和司法实践. 正是犹太人的

契约司法实践,才使得英国契约法在雏形时期就可以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

①

②

③

J．J．Rabinowitz,JewishLaw:Its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LegalInstitutions, New
York: Bloch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５６,p．２５２．

J．J．Rabinowitz, “TheCommonLawMortgageandtheConditionalBond,”UniversityofPennＧ
sylvaniaLawReviewandAmericanLawRegister,１９４３,９２(２),pp．１７９Ｇ１９４．

参见莫玉梅:«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研究»,第２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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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使得英国有了规范的契约诉讼程序,进一步促使英国商业的快速发展. 中

世纪英国契约法对犹太人法律的借鉴,折射出英国经济和法律的快速发展. 这

一时期,英国正在经历由自然经济向金钱和借贷经济、乡村和农业生活向城市和

工商业生活转变的过程.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才对于私人之间的契约有了

广泛的社会需求,进而促使英国形成并发展自身的契约法.


